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鐘點代課教師甄選簡章 

一次公告分次招考(第 1 次招考) 

一、依據： 

﹙一﹚ 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二﹚ 臺中市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 

﹙三﹚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二、組織： 

成立「109 學年度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鐘點代課教師甄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辦理本項甄選事宜。 

三、甄選名額 

 

四、簡章及報名表件：本次甄選，一次公告分次招考。 

（一） 倘第 1 次招考甄選未通過或無人報名或甄選未足額，續辦第 2次招考，並公告尚

餘缺額。倘第 1 次招考已足額甄選，不辦理第 2次招考、第 3次招考，並於網站

公告。 

（二） 倘第 1 次招考、第 2 次招考甄選未通過或無人報名或甄選未足額，續辦第 3次招

考，並公告尚餘缺額。倘第 2次招考已足額甄選，不辦理第 3次招考時，於網站

公告。 

（三） 本簡章公告於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http://www.tc.edu.tw/。 

五、報名資格 

（一） 基本條件 

1.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身心健康、品德操守良好者。 

2.無教師法第 14 條各款規定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各款及第 33 條之情事者。 

3.留職停薪中之教師不得報考。 

 

（二） 應聘資格條件： 

甄選類別 甄選名額 性質 聘期 備註 

普通班教師 
正取 1名 

(備取若干名) 
鐘點代課教師 

110年 2月 18日至

110年 6月 30日止

或經費用罄為止 

教授一年級及三年級

每週共 21 節課的健

康及體育。 

說明：上列聘期為暫訂，實際聘用起迄日期依教育局函示及經費情況辦理，或因疫情

而有所調整。 



第 1 次招考 

資格條件 

依教育部訂定「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3條第 3項規定： 

1.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資格者，尚在有效期間者。 

第 2 次招考 

資格條件 

依教育部訂定「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3條第 3項規定：

(具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1.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資格者，尚在有效期間者。 

2.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證明書者。 

第 3 次招考 

資格條件 

依教育部訂定「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3條第 3項規定：

(具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1.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資格者，尚在有效期間者。 

2.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證明書者。 

3.大學以上畢業者。 

 

六、報名日期： 

七、報名方式： 

請將相關證件影本，親自或委託他人送達本校辦理。 

八、報名地點：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教務處（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永隆五街二號） 

聯絡電話：04-24066637-710 

九、報名手續： 

（一） 填寫甄選報名表。 

（二） 免收報名費。 

（三） 繳驗身分證、畢業證書、各該科合格教師證書正、影本（正本驗畢發還，並不得

以切結方式要求事後補送證明文件）、切結書及查閱性侵害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

書，具本土語言專長者請檢附證明，無者免附。 

（四） 凡持國外學歷報考者，所持之學歷須係教育部認可之學歷證明（如係外文證明，

應出具中文譯本），始得依規受理報名。 

（五） 曾任教師因故離職者，應繳驗離職原因證明文件。 

（六） 所需證件不全者不予受理（未帶正本者，視同證件不全），報名時間截止後不接

受補件。 

 

十、甄選方式及分數比率： 

第 1 次招考報名日期 110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9時至 11 時（逾時恕不受理）。 

第 2 次招考報名日期 110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9時至 11 時（逾時恕不受理）。 

第 3 次招考報名日期 110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9時至 11 時（逾時恕不受理）。 



（一） 試教：時間約 8 分鐘，佔總成績之 60％。 

1. 請試教體育或健康，版本單元自選，請以室內教學方式呈現。 

2. 試教場地不提供電腦及投影設備。 

（二） 口試：時間約 8 分鐘，佔總成績之 40％。 

口試內容，包括學經歷、特殊表現、教學理念、班級經營理念、技巧、教育新

知，並得攜帶相關證明文件備詢。 

十一、 甄選日期： 

第 1次招考甄選日期 
110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13 時 30 分起。 

（請於下午 13 時 20 分前至教務處報到） 

第 2次招考甄選日期 
110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13 時 30 分起。 

（請於下午 13 時 20 分前至教務處報到） 

第 3次招考甄選日期 
110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30 分起。 

（請於下午 13 時 20 分前至教務處報到） 

 
十二、 甄選地點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永隆五街二號） 

十三、 錄取及放榜 

（一） 錄取 

甄選成績未達 70 分者，不予錄取。報考人員達錄取標準者，依成績高低擇優錄取，

總成績相同時，依試教、口試項目成績比序高分者優先錄取，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由校長聘用。 

正額錄取人員未報到時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備取人員候用資格以補足當次缺額為

限。必要時，甄選委員會得視甄選成績由甄選委員會議決減少錄取名額。 

（二） 放榜 

第 1 次招考放榜 
110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17 時放榜。如報名人數過多,以致延後考試

期程，將延後放榜。 

第 2 次招考放榜 
110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17 時放榜。如報名人數過多,以致延後考試

期程，將延後放榜。 

第 3 次招考放榜 
110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17 時放榜。如報名人數過多,以致延後考試

期程，將延後放榜。 

甄選結果將公告於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網頁。報考人員可自行上網查看或打電話或親

自到校查詢甄選結果，不得以未接獲錄取通知為由延後報到，並請依榜示事項辦理。如

因個人疏忽造成權益受損，不得異議。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鐘點代課教師 

甄選報名表 

甄選科別：□普通班教師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照片 

現職機
關學校 

 身分證字號  

地址  

Email  

電話 TEL:                       手機： 

學歷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別 起    迄    年    月 

大 學    年   月至   年    月 

研究所    年   月至   年    月 

繳 
驗 
證 
件 

類    別 證 書 字 號 發 證 日 期 發 證 機 關 備註 

□本土語教師證書     

□體育科系畢業證書     

□國小合格教師證書     

經 
歷 

曾服務之機關學校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曾服務之機關學校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分證背面影本黏貼處 

填表人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請將照片、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粘貼扵欄內，並檢附最高學歷證書、教育學程證書（師範

院校畢業者免附）、教師證等學經歷證件影本及國民身份證影本。 



委託書 

 
本人因故無法親自報名貴校辦理之 109 學年度鐘點代課教師甄選，今

委託           先生（小姐）代理報名 

 

 

此致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受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報名 109 學年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

小學鐘點代課教師甄選，如有下列事項發生時，本人同意無條件放棄

錄取資格。 

一、 無法於規定時間內至本校教務處報到，辦理應聘手續者。 

二、 資料有不實等情事者。 

三、 經發現有教師法第 14 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各款及 33

條情事之一者。 

         

此      致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通訊處：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本人（          ，   年   月   日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               ）為應徵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代

課教師所需，同意  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

案資料。 

 

此致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立同意書人：            （簽名）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